馆陶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执法服务指南

	办事名称
	特种设备使用登记

	设定依据 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第三十三条

《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》第二十五条

	申请条件 
	（一）准予批准的条件

1、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使用取得许可生产并经检验合格的特种设备；

2、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建立岗位责任、隐患治理、应急救援等安全管理制度，制定操作规程，保证特种设备安全运行；

3、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有特种设备出厂合格证、产品质量证明书、特种设备管理操作人员资格证等资料； 

4、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有特种设备安全技术档案。

（二）不予批准的情形

申请人不符合以上条件，或者不能提供足以证明符合条件的相关证明材料。



	办理材料 
	序号
材料名称
材料来源
原件/复印件
份数
纸质/电子报件
要求
1
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表
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科
原件
1
纸质
内容完整，真实有效
2
产品数据表
申请人自备
原件
1
纸质
真实有效
3
产品制造监检证书
申请人自备
复印件
1
纸质
真实有效
4
使用单位合法证明
申请人自备
复印件
1
纸质
真实有效
5
特种设备出厂合格证
申请人自备
原件
1
纸质
真实有效
66
6
产品质量证明书
申请人自备
原件
1
纸质
真实有效
7
开工接收函
申请人自备
原件
1
纸质
真实有效
8
安装改造告知书
申请人自备
原件
1
纸质
真实有效
9
使用标志
申请人自备
原件
1
纸质
真实有效
10
监督检验报告
申请人自备
原件
1
纸质
真实有效
11
监督检验证书
申请人自备
原件
1
纸质
真实有效
12
特种设备管理操作人员资格证
申请人自备
原件
1
纸质
真实有效


	办理流程 
	受理、核准 

	办理地点
	馆陶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西区一楼特种设备科

	办理时限 
	15个工作日

	联系电话 
	0310-2821379


